
一貫道崇德學院專任教師多元升等審查辦法 

                                                             106 年 11 月 14 日第 1次校務會議會議通過 
113 年 3 月 14 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提升教學、研究、服務水準並保障本校教師升等權益，特依據「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資格審訂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訂定本辦法。本辦法所指的教師多元升等為

依教師學術研究、教學實務及宗教服務等三個面向辦理升等。本辦法所指之教師包含

本校一般教師與專業技術教師。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多元升等，係指教師以教師學術研究、宗教服務及教學實務作為送審代表

作，並以學校學生及道場受教者作為研究對象，在課程、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

體運用、評量工具，具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究成果，能有效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或校內外推廣具有重要具體貢獻之成果者，得以學校教學及道場實務成就貢獻

報告為專門著作送審。 

第三條 本校專任教師申請多元升等，除須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例及其他相關法規規定外，並

須任職本校連續滿三年以上，且同時具備下列三款升等申請門檻資格： 

一、基本項目類：申請升等當學期往前計算六學期需準時繳交教學大綱、學期成績單，且授

課出勤無異常記錄，教學評量達 4以上。 

二、教學項目類：包含教學奉獻類、教學設計類、教學成效類、教學創新類、教學支援等五

類，申請升等門檻為就前述五類中至少二類提供具體佐證資料，經由校教

評會認定有特殊成就。(資料採計期間為送審升等前一等級後至本次申請等

級間。)。 

三、宗教服務類：道場相關成就貢獻可以宗教類著作、弘道、宗教教育等相關資料為佐證。 
 
第四條 升等外審項目如下： 

一、教學研究：以教學科目為內涵之成果及學術研究之整體表現。 

二、教學實務：教學實務成果。 

三、宗教服務貢獻：個人在宗教專業除前二項成果外之相關成就或貢獻證明備審。(如：宗教

類著作、弘道、宗教教育資料) 

第五條 為提供本校辦理教學實務升等外審委員之聘任，得建立人才庫以供參考，其名單來源

至少符合如下其中一項： 

一、曾以教學實務升等通過者。  

二、曾獲國家級教學優良獎者。 

三、曾獲三次以上校級教學傑出或教學優良者。 

四、教育部各學門外審委員資料庫。 

五、宗教資深弘道人員或對本領域有深入研究，而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者。 

 

第六條 教師申請升等者，每學期辦理一次。每學期開始後，所教評會得受理升等作業，各申

請人升等相關資料，上學期應於九月一日前、下學期應於三月一日前依本校教師升等

自行審查辦法，經所級教評會審查通過後，送校教評會審議。校教評會至遲應於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六月三十日前完成決審審議，並將決審審議通過之升等案於七月

底、一月底前陳報教育部審議核定。 

 



第七條 本校採二級二審制評審教師升等事宜，由所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所教評會）

初審，提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決審。通過初審者始得進入複

審與決審，決審總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方得陳報教育部審議核定。各級標準如下： 

一、初審標準：初審由所級教評會辦理，須符合下列標準始為通過。 

(一) 具備第三條第一項所列之各款條件。 

(二)「教學研究、教學實務、宗教服務貢獻」考核總成績須達七十分。 

 

二、決審標準：經校內教評會審查通過後，送請校外學者、專家進行外審，外審通過後報部

審議核定 
 
第八條  本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應將審查結果以書面方式通知申請人，其不通過者，應敘

述理由。申請人對審查結果有疑義時，得在審查結果送達後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申復程序辦理。 

 

第九條  本校教師升等經校教評會審核通過後，陳報教育部審議核定期間，仍以原職任教並

支領原職薪俸，俟其升等通過換發升等教師證書後，再行調整其升等之薪俸。 
 
第十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未通過者，自原審議之所級教評會開會日起，一年內不得再提出

升等申請。再次申請時，應依本辦法之規定重行申請辦理，但不得以非經相當改進

之同一著作為代表著作。 
 
第十一條  其他未盡事宜之事項，悉依本校專兼任教師聘任辦法與相關法令規定辦理。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辦理教師升等日程如下表： 

次 序 １ ２ ３ ４ 備考 

日 程 三、九月一

日前 

三、九月十五日 

前 

六、十二月底前 七、一月底前 

 

項 目 

申請升等教

師向所教評

提出升等申

請 

 所教評會完成

資格初審 

 商定專門著作

外審委員名單 

 校級教評會開

始進行專門著

作外審 

 校教評會完成

決審 

 升等教師接獲升

等通知後二週內

檢齊表件送人事

室，報教育部審

議核定。 

 

附錄： 

多元升等教師辦理資格審查應繳交下列資料說明 

一、教師升等申請表。 

二、教師升等教學、服務、輔導自評表。 

三、教師升等教學、服務、輔導評分表。 

四、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二份，照片三張。 

五、現職聘書一份 



六、現職教師證書一份。 

七、經歷證件 (前職級歷年教師聘書)一份。 

八、備審資料：以教學實務升等者須提供最近五年內已完成之教材方案、教材教法、教學創

新或其他在道場、教學相關成就貢獻證明等教學實務成果資料一式三份。 

 

 

 

 

 

 

 

 

 

 

 

 

 

 

 

 

 

一貫道崇德學院 112 學年度專任教師多元升等申請表 

姓 名 
(中文及英文) 

 單位  
現職 

職稱 
 

現職 

年月 
  年   月  日 

擬升等
職  稱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現職教 
師證書 

字第           號 

年資起算：    年     月     【研究人員得免填】 

符合升
等年資 

年     個月 
 

【計算至113/7/31結束】 

最高 
學歷 

大學               科系所 

畢業年月        年       月 

經  

歷 

服   務   機   關 職 稱 起 迄 年 月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留職停
薪或借
調年資 

□ 未有帶職帶薪研究進修或留職停薪之情事 
□ 帶薪 □停薪：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事由：□研究或進修 □育嬰 □借調 □延長病假 □其他 

申請人(請親自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代 表 成
果 

專書件數：     。 

單篇論文件數：     。 

系列論文件數：     。 

參考成果 專業表現成果件數：     。 

相關成就
貢獻 道場貢獻證明件數：     。 

前一職級後及送審前(升等生效日往前逆算) 5年之學生成績、教學評量及研究計畫初審情形 
教務處(研究人員得免會) 研發處 

1.均按時繳交學生成績：□是 □否  
2.符合基本授課時數：□是 □否 
3.教學大綱是否準時繳交：□是 □否 
4.109 學年度後出勤或教學是否曠職或曠課：：□是 □否 
5.109學年度後連續兩學期未有課程之教學評量分數低於4分：□是 □否 

1.是否積極參與學分班傳題或道場研習傳題：是□ 否□ 

2.是否積極參與道場專書譯註、編輯：是□ 否□ 

3.是否積極投稿道場專刊稿件：是□ 否□ 

所級主管簽章 校級主管簽章 

 



     年   月   日所級教評會審議通過符合系初審標準 
 

     年   月   日校級教評會審議通過符合院初審標準 

人事室

會  簽

(初審) 

1.升等年資核符本校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升等審查辦法相關規定。 
2.代表著作為：□獨立撰寫□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合著人證明請併送外審。 
 □特殊領域之研究成果，經提   年  月  日專業審查小組審議通過得作為代表著作。 
3.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經相關單位初核符合基本門檻規定。 
4.院級單位請確實查核送審之專門著作需與本表附表一致，及應符合升等審查辦法
及相關規定後再辦理外審，並請於3月15日前完成所級教評會評審，依「備註」
欄所列資料連同掃描文件電子檔併送校教評會審查。 

教 

務 

長 

 

※以下由校級單位送外審後查填： 
外審總份數     份：極優     份、優     份、良     份、普通     份、不良    份  
外審平均分數        分【全部外審審查結果之評分相加除以外審份數所得之平均數，取小數點2位，以下4捨5入】 

校級教評會審查情形：     年   月    日校級教評會審議通過【會議紀錄請註記全體委員職稱及出缺席】  

校級教評會(組成)人數：     人。本次會議出席人數(含迴避)：      人。本案迴避人數：     人。 

同意      票，不同意      票，廢票      票。      校級主管簽章： 
校級教評會審查情形：    年   月    日校級教評會審議通過  【會議紀錄請註記全體委員職稱及出缺席】   
校級教評會(組成)人數：      人。本次會議出席人數(含迴避)：      人。本案迴避人數：     人。 
同意     票，不同意     票，廢票     票           校級主管簽章： 
研究績效合計        分 
【=(外審平均分數     分*專門著作權重     %)+(其他研究成果平均分數     分*其他研究成果權重     %)】 

人事室

會  簽 

擬提校教評會討論 
 

校教
評會
主席 

 

※備註： 
一、升等案送校教評會，所附資料請依序以見出標籤標示、燕尾夾固定成冊(勿以釘書機裝訂)。標籤名稱及排序如下：1.申請表(含附表) 2.彙整表 3.著作審查意

見表 4.系教評會紀錄 5.院教評會紀錄 6.專門著作(分代表著作與參考著作)及相關證明文件 7.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研究人員免填此表) 8.其他研究成果(含
歷年著作目錄ㄧ覽表) 9.教學成果 10.輔導及服務成果 11.其他參考資料。 

二、升等案初審階段僅需檢附上開序號1、4、5、6、7之文件送核。 


